附件4
报名须知
（县级医疗卫生机构岗位）

1、 [bookmark: _GoBack]报名人员应认真阅读报名须知，按要求准备报名材料，并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报考信息。提交的报考申请材料应当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报考者提供虚假报考申请材料的，一经查实，将取消报考资格，涉及伪造、变造有关证件、材料、信息骗取考试资格的，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报名人员可在工作日内（周一至周五：8：30—11：30，14：00—17：00）拨打电话咨询报考事宜，报名与考试时使用的身份证必须一致，报名时要仔细阅读《诚信承诺书》并进行电子签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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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报考时需提交的相关材料如下：
①报名所用学历有效期内的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及《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》的在线验证码；
②身份证正反面及所有学历的毕业证、学位证照片（所学专业以毕业证书上注明的专业为准）；
未取得毕业证书的2026年毕业生，须提供本人身份证、学生证照片、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》的在线验证码（验证报告要在有效期内，可通过学信网进行查询）、本人关于毕业证书专业与报考岗位专业一致的书面承诺证明（参照附件5）；
③考生须提交档案保管部门出具的保管档案证明。其中未毕业考生可联系学校档案保管部门出具相应证明；已毕业考生（档案存放在黑龙江省各地人才部门），可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“龙江人才”，点击登录→输入姓名及身份证号→进行人脸识别验证→我要办→出具证明，提交审核后生成存档证明；
④已正式就业毕业生须提供就业单位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（参照附件8），以及档案保管证明；
⑤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编制外医务人员享受年龄放宽政策的，需提供服务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（参照附件13），同时提供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审批名册》复印件1份（加盖公章）等材料；
⑥岗位要求的相关证书或资格等证明材料。
现场资格确认阶段需提供以上材料的纸质版原件或复印件，并现场签订《诚信承诺书》。
网络报考时间：11月4日9:00—11月12日16:00。
报考咨询电话：0459—341004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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